
1

亚太社会科学
ISSN(O) : 3080-2121
ISSN(P) : 3080-2113

2026 年第 3 期

印光大师“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”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
 ——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视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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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“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”是印光大师面向近代社会变局提出的重要伦理命题。它一方面继承儒

家伦常责任，强调人在家庭、僧团、社会与国家关系中的本分承担；另一方面立足佛教因果观、净土信仰

与诚敬修持，强调通过止恶修善、摄心正念和心性自律转化现实行为。本文在保留印光大师思想本位的

基础上，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观察视角，辨析“敦伦尽分”与现代权利义务、规则意识、责任伦理之

间的可转化关系，并阐明“闲邪存诚”对于诚信建设、道德自律和佛教中国化实践的现实意义。文章认

为，印光大师这一思想不能被简单等同于现代法律规范，也不能被抽象化为一般道德口号；其当代价值在

于为法治提供伦理支撑，为德治提供心性基础，并在佛教院校德育、寺院弘法、家庭伦理和社会教化中

转化为可持续的修身实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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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提出：印光大师伦理思想的当代重读

印光大师生活于清末民初之际。其时政治秩序、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均处于剧烈变动之中，传统伦

常受到冲击，西方学说、现代制度与民间社会现实之间形成复杂张力。印光大师对时代病象有直接观察，

他在相关文稿中批评“世道人心，日趋日下”[1]，并将战乱、土匪、争竞、废伦等现象与人心失范联系

起来。此类文字并非单纯保守性的时代感叹，而是以佛教因果观审视社会秩序瓦解的伦理根源。换言之，

印光大师关切的不是单一制度层面的失衡，而是人在家庭、社会和信仰关系中失去本分意识之后所造成

的连锁后果。

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“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”成为印光大师面向僧俗大众反复强调的实践纲领。印光

大师说 ：“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欲学佛道以脱凡俗，若不注重于此四句，则如无

根之木，期其盛茂，无翼之鸟，冀其高飞也。”[2] 这段话表明，在他看来，学佛并不从离开人伦责任开始，

而是从正身、正心、正行开始；修净土也不只是临终求生西方，而必须落实为当下做人做事的诚敬与守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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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离开伦常责任与道德自律而谈出世解脱，佛法便容易被误解为脱离现实的玄谈。

当代中国推进法治建设，同时重视以德治国、以文化人和社会道德建设。法治强调权利义务、规则

边界和制度约束，德治强调价值认同、道德自觉和内在教化。二者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，而是国家治理

和社会秩序建设中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。全国人大法律法规数据库公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分别从国家根本制度与民事生活规则层面确立了公民权利义务、家庭关系、平等

原则和社会秩序的基本框架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也强调把道德要求融入社会生活各环节 [3]。

将印光大师“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”思想置于当代法治与德治关系中考察，需要保持两个边界。第

一，不能将传统伦理直接等同于现代法律。传统社会中的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等关系包含时代局限，其中

某些等级性表达不能不加辨析地移植到现代社会。第二，也不能因其产生于传统语境而否定其现代价值。

剔除不适应现代平等理念的成分之后，其所强调的本分、责任、诚信、止恶、防非、诚敬修身，仍可为

现代公民责任意识、家庭伦理、职业伦理和社会道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。

本文采用文献梳理与义理辨析相结合的方法。所谓文献梳理，是以《印光法师文钞》及相关研究为

基础，重读“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”的文本语境；所谓义理辨析，是在不削弱佛教本位的前提下，分析这

一思想与法治、德治之间的可转化关系。本文不主张把印光大师思想工具化为社会治理术，也不主张把

现代法治简化为传统伦理的延伸；真正需要说明的是：印光大师如何以佛教因果观和净土修持重构日常伦

理，这种日常伦理又如何在当代语境中转化为责任意识、规则意识和道德自律。

二、“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”的思想结构

（一）“敦伦尽分”：从五伦伦理到责任伦理

“敦伦尽分”首先指向人在具体关系中的责任承担。“敦”有敦厚、勉励、笃实之意，“伦”指人伦秩

序和关系结构 ；“尽”是竭力完成，“分”是自身本分。印光大师沿用传统五伦表达，却并非只做儒家伦

理复述，而是把家庭伦理、社会角色与佛教因果连接起来。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以及君臣关系，在

传统语境中分别对应孝、敬、和、信、忠等德目；在印光大师那里，这些德目又被纳入“修身即修行”的

路径之中。一个人若不能在最切近的伦理关系中尽责，便难以谈论真实的佛法修持。

这种责任伦理有鲜明的现实指向。印光大师面对的主要对象并非少数高深义学研究者，而是普通僧

俗大众。对大众而言，佛法能否进入生命，关键不在玄妙言说，而在日用伦常中能否转化行为。印光大

师重视孝亲、敬师、信实、和合、忍让，正是因为这些德行最能检验学佛者是否真实改变身口意。王卓

关于印光大师居士教育思想的研究亦指出，印光大师的居士教育并未脱离家庭与伦理，而是把家庭、命

运、解脱三者贯通起来，将人生责任与净土修行结合 [4]。

从佛教义理看，“敦伦尽分”之所以具有宗教意义，在于它以因果观扩展了普通伦理的深度。印光大

师强调“如来大教，以孝为本”[5]，并把孝顺从现世父母推广到一切众生曾为过去父母、未来诸佛的广阔

视野之中。这就使孝道不止是家庭伦理，而成为大乘慈悲的起点。由此可见，“敦伦尽分”的现代阐释不

宜停留在“五伦”名相上，而应把重点放在“责任何以成立”“责任如何转化为修行”两个问题上。

因此，“敦伦尽分”的可转化价值在于 ：它能将个体从抽象的道德宣言拉回具体关系。现代社会中，

人往往拥有多重身份：家庭成员、职业人员、社会公民、宗教信众、寺院常住或佛教院校学僧。每一身份

都包含相应责任。印光大师思想提示我们，修行并不使人逃离这些责任，而是要求人在责任中检验自己

的诚敬、慈悲和自律。

（二）“闲邪存诚”：从止恶防非到诚敬修身

“闲邪存诚”强调内在心性的护持。“闲”有防闲、阻止之义，“邪”指偏邪之念与损己害人的不正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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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；“存诚”则强调保持真诚、敬畏和表里如一。与“敦伦尽分”重在关系责任不同，“闲邪存诚”更重

在心念源头。印光大师并不把恶仅仅理解为外在违法或明显失德，而是从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等烦恼根

源处观察道德问题。若内心偏邪不加防护，即使外在行为尚未越界，也已经为后续失范埋下因缘。

印光大师对“存诚”的强调，与其净土修持中的“诚敬”观密切相关。他认为学佛必须以至诚恭敬

为入手，若心不诚、行不实，即使形式上诵经念佛，也难以获得真实利益。此处的“诚”既是儒家意义

上的心口如一，也是佛教意义上的不欺自心。它要求修行者在无人处仍能检点念头，在利益诱惑中仍能

守住底线，在人际交往中不以虚伪、谄曲和欺瞒取胜。由“存诚”而生出的道德力量，不是外在压力，

而是内在觉照。

“闲邪存诚”还与现代诚信建设具有相通处。诚信失守往往并不始于重大违法，而始于微细的自欺、

妄语、轻诺、推责和侥幸。印光大师从因果角度提醒人，一言一行、一念一心皆有后果，这种观念有助

于把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心警觉。在市场活动、网络交往、公共服务、寺院管理和教育实践中，制度当然

不可缺少，但制度若不能唤起人的自我约束，执行成本便会不断升高。“存诚”提供的是一种前法律、前

制度的道德基础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“闲邪存诚”不应被解释为抽象的心灵鸡汤。它有清楚的修行方法支撑：持戒以防非，

念佛以摄心，读经闻法以明理，忏悔改过以清净身心，随缘行善以增长善根。这些方法使“诚”不再只

是价值口号，而成为可训练、可反省、可持续的修身工夫。

（三）因果、净土与世出世间贯通

印光大师之所以反复强调“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”，还因为这一命题位于世间伦理与出世解脱之间。

净土法门以信愿念佛、求生西方为宗旨，但印光大师从不允许学人以“求生净土”为理由忽略现世责任。

他指出，修出世法之前，须先“以行世善”[6]。这意味着世善不是净土修行之外的附属物，而是净土资粮

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若念佛人口称佛名，却不能断恶修善、不能尽伦常本分，其念佛便与信愿行的整体结

构相脱节。

因果观在此处发挥关键作用。因果不是恐吓性的报应叙事，而是解释身心行为后果的佛教伦理原则。

一个人的言行会塑造习惯，习惯会塑造人格，人格又会影响家庭、僧团和社会关系。印光大师以因果教

育人，正是为了使人理解“修行不是离开行为后果的空想”。这种义理对于当代德治有特殊意义 ：德治若

只依赖宣传而缺乏内在信念，容易停留在口号；若能通过因果观、责任观和诚敬观建立自我约束，才能使

道德要求进入人的日常选择。

从佛教中国化角度看，印光大师的思想体现了“以佛摄儒、以儒显佛”的实践路径。他不把儒家伦

常与佛教解脱对立起来，而是把家庭伦理、社会责任、净土信仰和菩萨行愿贯通为一个修行整体。田湖

对印光法师“菩萨道”思想的研究指出，印光思想中包含生存关怀、出生关怀与临终关怀等内容，说明

其净土思想并非只面向临终往生，而贯穿现实人生的多个层面 [7]。

三、法治视域下的责任转化

（一）传统“分”与现代权利义务结构

在现代法治语境中，“敦伦尽分”首先可以转化为对权利义务结构的理解。传统“分”强调人在具体

身份中的本分，现代法律则以平等主体、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为基础来规范社会关系。二者不能简单等

同，但可以形成解释上的互补。法律明确行为边界和责任后果，伦理则培养人愿意守法、愿意负责、愿

意尊重他人的内在动机。

以家庭关系为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明确规定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平等，也对婚姻家庭、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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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、监护等关系作出制度安排 [8]。现代家庭法不以父权等级为基础，而以人格平等、权利义务和家庭成员

保护为原则。因而，传统“父子”“夫妇”伦理在当代不能照搬为单向服从，而应转化为平等关系中的互

相尊重、照护责任与家庭义务。印光大师强调孝亲、夫妇和睦、父母教养、子女感恩，其可取处正是责

任意识，而不是等级秩序。

在公共生活中，“敦伦尽分”也可转化为公民责任。现代公民不仅享有宪法和法律确认的权利，也承

担遵守宪法法律、维护公共秩序、尊重他人权利等义务 [9]。印光大师所谓“尽分”，若放入现代语境，不

是要求人服从某种封建身份，而是提醒人不要把自由理解为不负责任。权利意识若缺少义务意识，社会

关系容易陷入彼此索取；义务意识若脱离权利保障，又可能退回压抑个体的旧伦理。因此，本文主张以现

代平等原则重释“尽分”，使其服务于责任伦理，而不是重建等级伦理。

（二）家庭、职业与公共生活中的规则意识

“敦伦尽分”对于法治建设的意义，主要体现在规则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培育上。法律可以规定最低行

为底线，但许多社会关系需要比法律更细致的道德自觉来维系。家庭关系、职业协作、寺院共住、学校

教育、社区互助等领域，若只有权利主张而缺少本分承担，矛盾会持续增加。印光大师强调在各自身份

中尽责，恰可为这些领域提供伦理提醒 [10]。

在家庭生活中，这一思想要求成员承担照护、沟通与互敬责任。现代家庭矛盾往往不是没有法律可

依，而是成员在日常互动中缺少耐心、感恩和边界意识。“敦伦尽分”提示人从自身角色出发，先检点自

己是否尽到应尽责任，再讨论他人是否亏欠。这样的伦理取向并不否定依法维权，而是使维权不落入纯

粹对抗。

在职业生活中，“尽分”可理解为敬业、诚信和责任完成。无论是僧人、教师、学生、寺院管理者，

还是普通社会职业者，都有与身份相应的规范。若一个人以信仰之名逃避本职、以修行之名轻忽规则，

就违背了印光大师思想的本义。真正的净土修行应当使人更可靠、更守信、更有耐心，而不是使人脱离

现实秩序 [11]。

在公共生活中，“敦伦尽分”可以帮助个体理解个人行为与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。遵守交通规则、维

护公共卫生、尊重网络秩序、依法参与宗教活动、依法管理寺院事务，均属于当代语境下的“尽分”[12]。

这些行为看似普通，却决定了社会信任能否形成。法治不是只在法庭和执法机关中存在，也存在于每个

人对规则边界的日常尊重中。

（三）需要警惕：传统伦理不能替代现代法治

必须明确，“敦伦尽分”不能替代现代法治。传统伦理有其生成背景，其中部分表达与现代平等、权

利保障和程序正义存在张力。若不加辨析地把“君臣”“父子”“夫妇”等传统结构直接纳入现代治理，

容易掩盖权利保护、性别平等、儿童权益、劳动权益等现代法治问题。因此，本文所说“当代转化”，不

是复古，也不是把法律道德化，而是在现代法治框架内吸收其责任意识和自律精神。

这种边界意识尤为重要。法治以成文规范、程序保障和国家强制力为基础 ；德治以价值引导、道德

感化和内在自觉为基础。印光大师思想可以为德治提供心性资源，也可以为法治提供伦理支撑，但不能

把宗教伦理直接置于法律之上。宗教界在弘扬传统伦理时，更应尊重国家法律、公共秩序和公民权利 [13]。

只有在法治框架内阐释传统思想，传统伦理才可能真正进入现代社会，而不致引发误读。

四、德治视域下的道德自律

（一）“闲邪”作为内在止恶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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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治并不是以道德替代法律，而是通过价值引导使人主动向善、主动守法、主动节制欲望。“闲邪”

在此具有独特意义。它不是简单地谴责恶行，而是要求人在恶行发生之前识别偏邪之念。许多失范行为

在法律上显现时，往往已经历长期的心理积累：贪利、嫉妒、怨恨、轻慢、虚荣、侥幸，都会逐渐削弱人

的底线意识。印光大师从心念处下手，正是要在行为越界之前建立防护 [14]。

这种止恶机制可以用于解释当代道德问题。网络暴力、虚假宣传、商业欺诈、学术不端、寺院管理

中的失信行为，表面表现不同，内在往往都与“邪念未闲”有关：为了利益牺牲诚信，为了流量牺牲真实，

为了便利牺牲规则，为了情绪宣泄牺牲慈悲。若只在行为发生后惩戒，固然必要，却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；

若能在教育、修行和日常制度中培养“防非止恶”的习惯，德治才有内在基础。

佛教戒律的功能也在这里得到体现。戒不是束缚，而是保护。它通过行为规范帮助人防止烦恼扩大，

使人不因一念放逸而损害自己和他人。将“闲邪”放入当代佛教教育中，应当强调其现实可操作性：言语

上不妄语、不恶口；财物上不贪取、不侵占；网络上不造谣、不攻击；宗教活动中不借佛敛财、不制造神

秘化恐吓。这些都是“闲邪”的现代实践。

（二）“存诚”与诚信建设

“存诚”是印光大师思想进入当代德治的关键概念。诚信建设不仅需要制度约束，也需要人格养成。

一个社会如果普遍缺乏诚实守信，法律执行成本会显著上升；反之，若多数人能守信重诺，法律制度便能

在更低成本下运行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强调“诚信”，这一要求与“存诚”之间具有可沟通的

价值基础 [15]。

“存诚”首先要求自我不欺。学佛人最容易出现的偏差，是言说高远而行为平常处失守。口中讲慈悲，

遇事却刻薄；口中讲因果，利益面前却侥幸；口中讲净土，日常却不尽责任。印光大师强调诚敬，就是要

破除这种表里不一。诚不是姿态，也不是语言修饰，而是内心、语言、行为之间保持一致。

在社会层面，“存诚”可以转化为诚信文化建设。学校教育中的诚信考试，企业经营中的诚信履约，

寺院管理中的财务透明，公益活动中的信息公开，网络传播中的真实负责，都需要“存诚”作为内在品

格。这里的“存诚”不等于宗教化管理社会，而是借由传统佛教伦理提供一种可理解、可实践的诚信

语言。

（三）德法互补：外在规范与内在教化

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，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。相关理论研究指出，法治与德治并非简单并

列，而是在治理结构中发挥不同功能：法治定边界，德治润人心；法治保障底线，德治提升境界；法治处

理显性冲突，德治预防隐性失范 [16]。印光大师“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”思想恰好提供了观察这一关系的

宗教伦理样本。

从法治角度看，“敦伦尽分”强调责任边界，使人知道自己应当承担什么 ；从德治角度看，“闲邪存

诚”强调内在自律，使人愿意主动承担责任。二者合在一起，形成“心性—行为—秩序”的连续结构：心

性正，则行为稳；行为稳，则关系和；关系和，则秩序安。这样的结构并不神秘，它说明社会治理不能只

关注制度外壳，也必须重视人的德性基础。

不过，德治必须防止泛化。若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道德问题，可能忽视制度缺陷；若把宗教修养直接

转化为公共政策，也可能造成边界不清。因此，比较稳妥的路径是 ：由法治明确底线，由德治培育自觉，

由宗教伦理提供自我修养与利他实践的资源。印光大师思想应在这一分工中发挥作用，而不是替代任何

一方 [17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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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佛教中国化语境中的实践路径

（一）融入佛教院校德育与僧才培养

佛教院校是培养青年僧才的重要场域。将“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”融入佛教院校教育，不能停留在

标语层面，而应进入课程、共住、威仪、劳动、法务、社会服务等具体环节。对学僧而言，“敦伦尽分”

首先是尊师重道、珍惜学缘、勤学经典、遵守院规、承担常住事务 ；“闲邪存诚”则要求在学习与修行中

保持真实，不以虚名欺众，不以聪明掩饰懈怠，不以口头佛法代替身心训练 [18]。

在课程建设上，可将印光大师伦理思想与净土学、戒律学、佛教中国化、宗教政策法规、佛教教育

等课程结合。讲印光大师，不应只讲净土宗地位和祖师生平，还要讲他如何处理佛法与做人、出世与入

世、信愿念佛与因果伦理之间的关系。这样的教学能帮助学僧理解，佛教中国化不是外在口号，而是佛

教在中国社会中长期调适、转化和承担责任的过程。

在道风建设上，这一思想可以转化为可执行要求：以“尽分”规范学修秩序，以“存诚”纠正形式主

义，以“闲邪”防止网络失范、名利心和享乐化倾向，以“敦伦”培养感恩、恭敬与共住伦理。佛教院

校若能把这些内容落实到日常考核、谈心指导、导师制度和实践课程中，就能减少空泛说教，使祖师思

想进入僧才培养的实际结构。

（二）融入寺院弘法与信众教育

寺院弘法面对的信众群体复杂，既有长期修学者，也有初入佛门者；既有关注生命安顿者，也有关注

家庭、事业和心理压力者。印光大师思想的优势在于语言平实、入手亲切、指向明确。寺院讲解“敦伦

尽分，闲邪存诚”，应避免把它讲成保守的伦常训诫，而要从佛教因果、净土修持和现实责任三个层面加

以阐释。

对普通信众而言，“敦伦尽分”可引导其在家庭中孝亲敬老、夫妻互敬、教育子女、和睦邻里 ；在职

业中诚信工作、守法经营、克尽职责；在社会中参与善行、尊重秩序、维护公共利益。对念佛人而言，这

些不是念佛之外的俗事，而是念佛资粮。若离开做人根本而追求感应，便容易偏离正信正行 [19]。

“闲邪存诚”则可以用于信众教育中的自我反省。寺院可通过讲座、读书会、念佛共修、戒律学习

等方式，引导信众观察自己的言语、消费、网络行为和人际关系。特别是在互联网环境下，佛教信众更

应避免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，避免借佛教名义制造恐慌、神秘化和利益诱导。诚实、谨慎、平和、负责，

本身就是当代佛教徒的修行威仪。

（三）融入家庭伦理、社区服务与社会教化

印光大师思想的社会转化，最终要落到生活共同体。家庭是“敦伦尽分”的首要场域。孝亲、敬老、

夫妻互相成就、亲子沟通、家风建设，均可成为当代阐释的重点。这里要避免简单重复传统家训，而要

结合现代家庭结构变化，强调平等、尊重、责任和陪伴。传统“孝”在今天不应被解释为单向服从，而

应转化为对生命来源的感恩、对长辈的照护、对家庭成员人格的尊重 [20]。

社区和社会服务层面，可以把“尽分”转化为志愿服务、邻里互助、助老助困、文明劝导、环境保

护和生命关怀。佛教团体参与公益时，应坚持依法依规、量力而行、公开透明，不以公益之名进行不当

宣传，也不以慈善替代专业服务。印光大师强调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，这为佛教界开展社会服务提供了

伦理动机，但具体实践仍须符合现代法律、公共管理和专业伦理。

文化传播层面，可通过讲经、展览、文章、课程、短视频等形式介绍印光大师思想。但传播不能追

求表面流量。若将“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”简化为几句口号，就无法呈现其思想深度；若以夸张故事替代

义理分析，也会削弱学术可信度。较好的方式，是用平实案例说明责任、诚信、因果、念佛、修身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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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内在关系，使公众看到传统佛教伦理并不远离现代生活 [21]。

六、结语

印光大师“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”思想的当代价值，不能仅从传统伦理复兴的角度理解，也不能简

单纳入法治或德治的某一概念之中。它的核心意义在于：以“敦伦尽分”使人在具体关系中承担责任，以

“闲邪存诚”使人在内心层面建立自律，以因果观和净土修持使道德实践获得宗教深度。这一思想既面对

现实人生，又导向出世解脱；既重视家庭与社会责任，又不丧失佛教修行本怀。

在当代法治语境下，“敦伦尽分”可以转化为规则意识、责任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的伦理支撑，但它

不能替代法律，也不能恢复传统等级秩序 [22]。在当代德治语境下，“闲邪存诚”可以转化为诚信建设、道

德自律和心性教化的思想资源，但它也不能脱离制度保障而单独承担治理功能。比较稳妥的理解是：法治

提供外在边界，德治涵养内在自觉，佛教伦理则以修身工夫连接二者。

面向佛教中国化实践，这一思想尤其适合进入佛教院校德育、寺院弘法、信众教育和社会服务。它

提醒当代佛教界：弘法不能只讲玄理，修行不能只重形式，社会服务不能脱离正信，佛教中国化也不能停

留于概念表达。只有把责任、本分、诚信、因果和念佛修持落实到日常生活，印光大师思想才能从文献

中的祖师开示，转化为新时代佛教健康传承与社会和合的真实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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